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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游族网络”、“发行人”或“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游族网络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项

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出具了《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就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游族网络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意见书”）。 

本补充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意见书中未

发表意见的事项，以前述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

法律意见书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以本补充意

见书为准。本补充意见书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

见书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意见书所用简称

与前述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交易方案的更新 

(一) 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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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为： 

1. 发行人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陈钢强等 10 名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掌淘科技 100%股份。 

2. 发行人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13,45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 

(二) 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2015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发行人董事会根据证监会最新监管政策以及发行人实际情况及发展战略，经过审

慎研究判断，决定对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用途作如下调整： 

1.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为提高本次重组整合绩效，发行人计划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本次重组的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2,650 万元。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的实施。 

2.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2,650 万元。按照发行底价 44.55 元/

股计算，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11,818,181 股股份。在上述

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发行人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重组的独立

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行人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照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

对上述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 

3.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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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2,650 万元，其中 26,650 万元将用

于本次交易现金对价的支付，26,000 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经核查，除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发行股份数量、配套资金用途调整外，

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变更。本所律师认为，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仍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 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1. 调整前的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准 

2015 年 4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进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公

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条件的议案》、《关于〈游族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有

关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 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的批准 

2015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后的〈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对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即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用途变更事项进行了审议并通过。 

(二)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补充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如下批准和授权： 

1. 游族网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 

2.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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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已披露的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外，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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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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